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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金岳霖的《论“所以”》

周志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武汉 ４３００７３）

摘　要：《论“所以”》是金岳霖于１９６０年发表的一篇重要的逻辑学论文，该文对“蕴涵”和“推论”、“如果—那么”和

“所以”做出了严格的区分。有些学者对《论“所以”》中关于“推论的阶级性”的观点有所误解，金岳霖实际上并不是要

赋予形式逻辑以阶级性，更不是要否定形式逻辑。主张推论具有阶级性并不是金岳霖主要论证的观点，他关于推论的更

一般的观点是：推论与人的认识相关，具有认知情境的相对性。金岳霖对蕴涵和推论做出区分的目的在于讨论关于形式

逻辑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形式逻辑的认知贡献问题。基于蕴涵和推论的区别与关联的思想，金岳霖对这个问题做出

了积极的、肯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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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所以”》①是金岳霖先生于１９６０年发表的一篇重要的逻辑学论文。但可惜的是，除了受到周礼
全先生言辞激烈的批评之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在学界引发严肃的学术讨论。周先生批评金先

生赋予了推论形式以相对性和阶级性，他担心这会“引起或主张某种否定形式逻辑的不良倾向”②。但

是，据周先生后来回忆，金先生曾坚持认为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③。近来，王路教授的

《〈论“所以”〉与〈关于〈论“所以”〉〉》一文将我们的目光又引回到金先生的这篇论文上。王路教授认

为：“周先生的担忧似乎有些多余了，因为金先生的文章得不出否定逻辑的结论。”④此外，王路教授还谈

到周先生曾多次向其提及，金先生曾对周先生说过：“我那里还是有东西的！”金先生在《论“所以”》里

究竟讨论了什么重要的问题？表达了什么重要的思想？按照王路教授的分析，金先生的论述包含了对

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区分，并试图指出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有别于通常与语法相对的语义。刘新

文教授也撰文说，金先生讨论的“重要的问题”涉及“逻辑基础问题”，他认为金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是“把整个逻辑建基在思维的可能和历史的事实二者之中”⑤。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解读所涉及的论题

确实都是金先生在《论‘所以’》中讨论到的重要问题，但除此之外，金先生所谓“重要的问题”还另有所

指：金先生讨论“所以”，其实还为了提出和解决形式逻辑的认知贡献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点，除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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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之外，我们需要结合金先生在该文发表前后的其他关联文献①，以便明确他为什么要探讨这个

问题以及他是如何回应这个问题的。

一、区分蕴涵与推论

理解金先生的《论“所以”》，先要明确：他讨论“所以”，就是在讨论推论。他很清楚地说过这一点。

不过，“推论”和“所以”这两个名词的使用还是有细微区别的，用金先生的话说，“推论被看作是活动，因

此联系到‘作出’或‘发生’的时候，说‘推论’比较自然些。‘所以’是断定前提到断定结论底过渡。作

为断定主体和二者的关系看，说‘所以’又自然些”②。严谨地说，与“推论”相对应的是“蕴涵”，与“所

以”相对应的是“如果—那么”。前者是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后者属于语言表达，“所以”这个词是表达

了推论，或者我们可以将它看作是推论的语法标记；类似地，蕴涵是由“如果—那么”来表达的，我们

可将它看作是蕴涵的语法标记。这里其实包含了金先生对蕴涵和“所以”的语法区分，也是最直观的

区分：“蕴涵这一方面在日常语言中的表现是‘如果—那么’，推论就是日常语言中的‘所以’。”③尽管

蕴涵和推论或“如果—那么”与“所以”在语法表达上确实不同，但在形式逻辑中，根据演绎定理（由“├
Ａ
!

Ｂ”可以得到“Ａ├Ｂ”），蕴涵可以转化为演绎推理（反之亦然），因此更深层的问题是：形式逻辑中的
演绎推理与推论有何区别？蕴涵和推论在语法层面的区别无疑是表面的，金先生更强调它们在语义和

语用层面上的区别。

按照金先生的论述，蕴涵和推论（“如果—那么”和“所以”）在语义上是有区别的，这体现为它们与

“真”的不同关系。概要地说，假言命题的“真”与它前、后件的“真”无关，而推论的正确性则依赖于前

提和结论的真实性。蕴涵与“真”的联系需要借助表达蕴涵关系的假言命题。并非任意假言命题都表

达蕴涵，假言命题有真假，蕴涵是由真实的假言命题所表达的前、后件之间的关系。金先生说：“我们肯

定‘如果—那么’的时候我们只要求整句话的真实性，没有肯定‘如果’两个字之后和‘那么’两个字之

后的那一句或那些句话的真实性。”④蕴涵关系的存在涉及整个假言命题的真实性，但并不要求它的前、

后件都是真实的。一个假言命题的真实性完全取决于是否“整句话或整个判断正确地反映了这件客观

事实”⑤。根据金先生的分析，蕴涵关系的存在或假言命题的真实性独立于其前、后件的真实性，这种关

于蕴涵的哲学观点是实在论的、实质的，这种观点的直接后果是：蕴涵关系的存在既独立于人对相应的

假言命题本身的断定，又独立于人对假言命题的前、后件的断定，还独立于人对两个具有蕴涵关系的客

观事实的认识。引用金先生常举的例子，“假设空气是有重量的，空气是往下面施加压力的”，这个假言

命题是真实的，它所表达的蕴涵是始终存在的，但是对该命题的断定直到１７世纪４０年代才被作出，换
言之，该蕴涵关系在那个时候才被认识到。

金先生认为：“‘蕴涵’不是人在那里蕴涵，蕴涵的主词不是人。蕴涵不是人的事情，不是认知者的

事情，不是逻辑工作者所做的事情。”⑥与蕴涵不同，“所以”或推论依赖于人的认识、依赖于推论者的行

动。推论关系的存在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前提与结论之间要有有根据的蕴涵关系”，二是“断定前

提的内容正确性（即从前说的真实性）”⑦。前一个条件要求前提和结论分别是一个真实的假言命题的

前、后件，因此推论关系是以蕴涵关系为基础的。但不同于蕴涵的是，推论还要依赖于前提和结论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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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性以及推论者对其真实性的断定。因此要说“所以”，就要满足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断定前提的真实

性。就“真”而言，“蕴涵只要求前、后件关系的真实性。‘所以’就不同了：它不仅要求前、后件关系的真

实性，而且它要求肯定前件的真实性。它本身就是通过肯定前件的真实性来肯定后件的真实性的”①。

换言之，正确地说“如果Ａ那么Ｂ”，并不需要断定Ａ和Ｂ的真实性，而正确地说“Ａ，所以Ｂ”，推论者就
必须要断定Ａ的真实性，并且能够借助“如果Ａ那么Ｂ”这个真实的假言命题，由对Ａ的真实性的断定
过渡到对Ｂ的真实性的断定。从这里可以看到，金先生讨论的“推论”与形式逻辑中通常所说的演绎的
“推理”是不同的，要正确地做推论，不仅仅是由前提的“真”过渡到结论的“真”，而且是“断定”的过渡。

这就涉及金先生对蕴涵和推论的语用层面的区分。

王路教授指出，借助断定说明“所以”“是金先生关于‘所以’的独特考虑”②。这个评价是准确的，

其实这也是金先生前后期对蕴涵和推论的区分的不同之处。在《逻辑》一书中，金先生就讨论过蕴涵和

推论（“所以”）的关系。他同样把蕴涵看作是命题之间的关系，是由假言命题表达的，它是最重要的一

种推论工具，为推论提供了前提和推论方式。分离规则（“Ａ
!

Ｂ，Ａ├Ｂ”）的应用的前提之一就是一个
假言命题，这个规则的应用被金先生称为“打断链子”。要说“所以”，必须要“打断蕴涵的链子”；推论

“不是命题，而是一种‘动作’”，是“打断那一串链子的动作”③。但是正如刘新文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这

里的蕴涵与推论的共通之处远大于它们的区别：一方面，金先生“把‘所以’即推论归约为蕴涵”④；另一

方面，假言命题与一个特殊的推论在语义特征上是类似的，前者的真假不依赖于其前、后件的真实性，后

者的有效性也不依赖于前提和结论的真实性。金先生早期所讨论的“推论”就是形式逻辑演绎的推理，

它们与断定无关，也与人的认识无关，因而与后期讨论的“推论”不是一回事。所以说，引入“断定”来说

明“所以”，是金先生后期对蕴涵和推论做出区分的关键。

“真”是一个语义概念，“断定”既是一个语用概念，也是一个认识论概念。金先生对于“真”的看法

是实在论的和符合论的，蕴涵的正确性或假言命题的真实性就在于反映了客观事实或客观规律，这里的

“客观规律”在金先生看来既可以是自然科学的规律，也可以是逻辑规律，与之相对应的则分别是自然

科学的“蕴涵”（如“空气是有重量的”蕴涵“空气是往下面施加压力的”）和逻辑的“蕴涵”（如“ＭＡＰ”和
“ＳＡＭ”蕴涵“ＳＡＰ”）。表达蕴涵关系的假言命题（如“如果空气是有重量的，那么空气是往下面施加压
力的”和“如果ＭＡＰ且ＳＡＭ，则ＳＡＰ”）的真实性独立于人对它的断定，独立于人对前、后件所描述的客
观事实的认识，而推论的正确性不仅依赖于蕴涵的正确性或假言命题的真实性，还涉及推论者对前提和

结论的真实性的断定，依赖于推论者对它们的真实性的断定以及依赖于“断定”的过渡。金先生说：

“‘所以’是一个断定的关系。它是断定前提和结论的关系，它也是真实性的关系；它是前提的真实性和

结论的真实性的关系，它也是客观事物的关系。”⑤金先生认为，推论是以正确的蕴涵为基础的，但它与

蕴涵不同，因为它还是“断定”的过渡。因此，在金先生那里，蕴涵只与“真”有关，是一个单纯的语义层

面的概念，而推论则是一个以“真”为基础的语用层面的概念。

请注意，金先生在《论“所以”》中没有刻意区分逻辑的蕴涵与别的蕴涵，他在《论推论形式的阶级性

和必然性》中把“蕴涵”严格限制为“逻辑的蕴涵”，理由是：“这样论点可能明确些。”⑥由于金先生对蕴

涵和推论的区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他的“论点”并不局限于逻辑的蕴涵，它同样适用于他所说的“别的

蕴涵”。因此，仅当后文为了更好地揭示金先生关于形式逻辑的认知贡献的看法时，才会刻意强调他讨

论的是逻辑的蕴涵和推论，他自己后来也有意地做出了这种限定。

在《论“所以”》中，“所以”无疑是金先生讨论的核心，至少他试图将“所以”与“如果—那么”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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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将推论与蕴涵区别开来。这种区分不仅为了说明蕴涵，更是为了说明推论或“所以”。金先生关于

推论的看法得到了一些结果，尤其是他认为推论是有阶级性的，这个观点引发了不少争议，以至于学界

对“金先生为什么要求区分蕴涵和推理？”“金先生为什么要讨论‘所以’？”这些问题多少是有些误解

的。金先生在《论“所以”》及其关联论文中的真正意图和思想因此被忽视了。

二、批评与误解

金先生讨论“所以”，得出了“所以”或推论的三个基本特性，并认为推论形式也具有这三种特点，

“第一，‘所以’是要发生的，推论是要作出的”，“第二，‘所以’或推论（发生或作出）是相对于一时代的

科学水平的”，“第三，‘所以’或推论是相对于阶级的”①。第一点好理解，因为推论的作出是依赖于推

论者对前提的真实性的断定，也就是说依赖于对与前提相对应的客观事实的认识。正因如此，后面两点

也就可以理解了，对一个客观事实的认识当然受到人的认知情境（认识水平、知识背景乃至意识形态）

的影响。如果在一种认知情境下，推论者没有认识到相应的客观事实，他就无法对前提的真实性做出断

定，甚至还有可能做出错误的断定，当然也就无法进行推论。因此，推论是具有相对性的。然而，金先生

的第三个主张即推论（尤其逻辑的推论）是相对于阶级的，却引发了不少争议②。其中，周礼全先生

１９６１年对《论“所以”》的评论无疑最具代表性。
周先生的评论相当尖锐：“金岳霖同志认为，他所提出的公式是唯一正确的关于推论形式的公

式……这个主张是不正确的……还会是有害的。因为，由这个主张很容易推出：我们现有的形式逻辑关

于判断形式的公式也是资产阶级的，这就可能引起或助长某种否定形式逻辑的不良倾向。”③如果推论

形式就是逻辑形式，并且它具有历史的、阶级的相对性，那么形式逻辑就会具有历史的、阶级的相对性。

如此一来，形式逻辑的客观性、普遍性、主题中立性等性质无疑会遭到削弱。就此而言，周先生的担忧是

有道理的。但金先生的推论思想或他关于“所以”的看法并不应该为这种担忧“埋单”。因为这种担忧

乃起因于误解。

笔者认为，周先生对金先生的《论“所以”》主要有两种误解：一是他误认为金先生主张逻辑形式和

演绎推理具有阶级性；二是他忽略了金先生对（逻辑的）推论的相对性的其他情况的论述。先考察第一

个误解。周先生将金先生的“推论”理解为形式逻辑中通常讨论的演绎的“推理”，并进一步将金先生的

“推论形式”理解为演绎推理的“逻辑形式”。在周先生看来，比如三段论第一格的 ＡＡＡ式（“ＭＡＰ，
ＳＡＭ，所以，ＳＡＰ”）就是一种特殊的（逻辑的）推论形式。此外，他还提出一般的或普遍的推论形式：“Ａ，
所以，Ｃ”，它是所有具体推论的共同形式④。按照周先生的说法，金先生从“具体推论是相对于特定时代
的科学水平的”和“具体推论是推论形式和推论内容的结合”，推出了“推论形式也是相对于特定时代的

科学水平的”；金先生对推论的阶级性的论证方式也与此雷同。像ＡＡＡ式这样的推论形式当然不是相
对于特定时代的科学水平或特定阶级而言是正确的，尽管具有这种形式的具体推论是有相对性的。由

此，周先生认为无论一般的推论形式还是金先生提出的特殊的推论形式都没有阶级性。这个看法没有

错，但这恰恰是金先生对逻辑的蕴涵或演绎推理的看法，因为ＡＡＡ式不是推论形式而是蕴涵形式，“Ａ，
所以，Ｃ”也不是一般的推论形式，而是一般的蕴涵形式或推理形式。

金先生经常以ＡＡＡ式为例⑤⑥⑦来比较逻辑的蕴涵和推论：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金岳霖：《论“所以”》，《哲学研究》１９６０年第１期。
刘新文：《逻辑基础问题———一个金岳霖式的回答》，《文史哲》２０２０年第６期。或许正是这个原因致使康宏逵先生做出更为尖锐

的批评：“金老解放后那些不可理喻的言行，以《论所以》为最，对中国逻辑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参见康宏逵：《王浩来信摘抄（１９８４—
１９９５）》，《科学文化评论》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周礼全：《〈论“所以”〉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哲学研究》１９６１年第５期。
周礼全：《〈论“所以”〉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哲学研究》１９６１年第５期。
金岳霖：《论真实性与正确性底统一》，《哲学研究》１９５９年第３期。
金岳霖：《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哲学研究》１９５９年第５期。
金岳霖：《论“所以”》，《哲学研究》１９６０年第１期。



第２８卷 周志荣：理解金岳霖的《论“所以”》

（１）如果ＭＡＰ，（而且）ＳＡＭ，那么ＳＡＰ。
（２）ＭＡＰ，（而且）ＳＡＭ，所以ＳＡＰ。

仅从（１）和（２）的表面形式来看，这似乎体现了形式逻辑中表达蕴涵的假言命题与演绎推理之间的
区别。按照演绎定理，这两种“形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是金先生对比（１）和（２）的目的在于说明
蕴涵和推论的形式是不同的，这种区别不仅仅体现为在（１）中出现的是“如果—那么”，而在（２）中出现
的是“所以”。其实（２）中是包含断定的，在推论中，“断定”是必不可少的。周先生忽略了这一点。推
论（推论形式）不仅包含了蕴涵（蕴涵形式）还包含了断定（断定形式）。金先生考虑了两种推论形式①：

（２．１）├ＭＡＰ，├ＳＡＭ，"├ＳＡＰ。
（２．２）ＭＡＰ，ＳＡＭ，"ＳＡＰ。

前者是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的推论形式，而后者是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推理形式。无论

“├”还是“”，都表示断定，它们表示不同阶级背景下的断定，而不是形式逻辑中的“语法后承”与“语
义后承”。金先生使用的“├”有别于形式逻辑中表示证明或定理的符号，也有别于弗雷格早期的判
断符。

在早期的弗雷格那里，判断符中的竖线“｜”是判断线，表示做出了判断，横线“—”是内容线，表示有
可被判断的内容（思想），“├Ａ”表示“‘Ａ’是一个事实”②。说“‘Ａ’是一个事实”就相当于说“‘Ａ’是真
的”，因此判断符在早期的弗雷格那里是带有语义特征的。后来，在明确提出了“真”和“真值”这样的语

义概念之后，他区分了“真”和“断定”：“对思想的把握———思维”“对一个思想的真的肯定———判断”和

“对判断的表达———断定”③。这里，无论判断还是断定，都预设了且依赖于思想者的认知活动。金先生

对断定的看法与此相似，但也有区别：金先生认为存在不同形式的断定。他用“”与“├”表达不同形
式的断定，前者的两条横线分别表示科学水平和无产阶级立场，后者一条横线就表示资产阶级立场④。

抛开金先生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看法不谈，这两种断定不仅不具有共同的形式，而且彼此之间也没

有逻辑上的联系。在金先生的断定符中，横线并不是内容线，而是断定者的认知情境线，与竖线共同构

成了断定符。我们当然可以将竖线“｜”理解为断定者的断定行动，而且可以确定，是整个断定符而非仅
仅其中的竖线表示断定。正因为断定者的认知情境不同，每个断定符的横线代表的内容并不相同，因此

断定符才各不相同，进而断定形式也各不相同。推论形式是由断定形式和蕴涵形式共同构成的。（１）
是（２．１）和（２．２）共同具有的蕴涵形式，而非断定形式，其中只有后两者是推论形式。严格来说，（２）和
“Ａ，所以，Ｃ”都不是推论形式，除非明确了它们的前提和结论的具体的断定形式。周先生讨论的推论形
式其实是蕴涵形式或者是演绎推理的逻辑形式，这种形式不包含断定，因而不涉及人的认识。金先生的

“推论形式”显然并不是周先生所说的“形式”，后者在金先生那里仍是“蕴涵形式”⑤。金先生与周先生

一样承认（逻辑的）蕴涵是独立于人的认识的，也承认蕴涵形式或演绎推理的逻辑形式具有独立性。

在对周先生的回应中，金先生指出：“一、作为推论形式所需要的组成部分或因素的断定是断定形

式。二、在阶级社会里没有全人类的断定形式。三、只有各阶级的断定形式。”⑥在推论和推论形式中，

无论就对前提和结论的断定而言，还是就断定的过渡而言，断定都是核心要素。如果它是有阶级性的，

那么推论和推论形式就是有阶级性的。这里有两点需要指出：第一，与（１）这种蕴涵形式或不包含断定
的（２）这种演绎推理形式不同，推论形式并不是逻辑形式，不具有普遍性，但它也并不是个人的，而是一
个阶级中所有人共同的形式。换言之，具有（２．１）这种形式的推论是所有资产阶级的人都会做出的，而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金岳霖：《论“所以”》，《哲学研究》１９６０年第１期。
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版，第７页。
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３４—１３５页。
金岳霖：《论“所以”》，《哲学研究》１９６０年第１期。
有时候，金先生也称推论的形式为 “推论的类型”。参见金岳霖：《论推论形式的阶级性和必然性》，《哲学研究》１９６２年第 ５期。

这大概也能说明，金先生并没有将“推论形式”看作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逻辑形式”。

金岳霖：《论推论形式的阶级性和必然性》，《哲学研究》１９６２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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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２．２）这种形式的推论则是所有无产阶级的人都会做出的。第二、推论和推论形式的相对性并非局
限于阶级性即阶级相对性，不是所有推论和推论形式都具有阶级性。这就涉及周先生对金先生的推论

思想的第二个误解：金先生的推论思想是要把推论、推论形式乃至形式逻辑阶级化或意识形态化。

毫无疑问，“推论与推论形式是阶级性的”是金先生的推论思想的一个直接后果，也是《论“所以”》

的主要观点之一。但金先生一再强调“在阶级社会里”和“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人类没有共同的断定形

式和推论形式，同时金先生也指出：“大致说来自然科学方面的认识和推论是没有阶级性的，社会科学

方面的认识和推论是有阶级性的。”①金先生之所以在《论“所以”》及关联论文中花较多的笔墨讨论“推

论的阶级性”这个问题，是因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是当时学界热议的话题②③。在

金先生那里，阶级性仅仅是推论的相对性的一种表现，科学水平则是相对性的另外一种表现。后者其实

是更重要的表现，因为无论在阶级社会之内还是之外，人的认识（断定）都相对于特定时代的科学水平。

如果抛开时代影响，对金先生而言，造成推论具有相对性特征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大概不是阶级性而是科

学水平，或更一般地说，是认知情境，包括认知水平、知识背景等。

于是，人们要反对金先生赋予推论以阶级性，就该同样反对他赋予推论以科学水平相对性。如果人

们的反对是出于捍卫形式逻辑（蕴涵和推理的逻辑形式）的绝对性和独立性，那就打错了靶子。金先生

区分蕴涵和推论，目的并不（至少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推论是有阶级性的，更不是为了说明形式逻辑

是有阶级性的。金先生认为《论“所以”》里面“有东西”，“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重要的问题显

然处于周先生的批评范围之外，因而与推论的阶级性无关。要明确这个“重要的问题”的具体所指，我

们需要还原金先生讨论“所以”的目的。

三、为什么论“所以”？

刘新文教授认为金先生说的“重要的问题”是指“逻辑基础问题”④，在《论“所以”》中，金先生确实

讨论了“逻辑中心困境问题”即推论的“无穷倒退困境”，其中包含金先生关于推论的客观基础一些重要

思想，但这大概不是金先生讨论“所以”的主要目的，因为他明确地指出过，讨论这个困境的目的是批判

“客观主义的‘形式逻辑’”⑤。什么是“客观主义的‘形式逻辑’”？在《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

中，金先生开篇就指明了关于形式逻辑的两种根本对立的看法，“一种是把它看作……在具体的思维过

程中帮助我们得到正确的思维和认识的工具之一的科学，这种看法正确地肯定了形式逻辑在具体的思

维认识过程中所起的帮助作用”，另一种是“把它绝对化、无对化、形而上学化，使它和具体的思维和认

识脱节……罗素是这些人当中突出的代表”⑥。后一种看法就是所谓的“客观主义的‘形式逻辑’”。在

这里，金先生描述的这两种方法其实是对“形式逻辑”的两种理解，它们围绕“形式逻辑具有认知贡献与

否”这个问题形成了对立。金先生对后一种看法是持批判态度的，但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对“形式逻

辑”有两种相互对立的看法，而在于：如果后一种看法是关于形式逻辑的唯一正确的观念，那就会使形

式逻辑“脱离了具体的思想认识过程，从而减少它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帮助我们更正确地反映客观事

物的作用”⑦。然而，区分蕴涵和推论与反对客观主义的形式逻辑观有何种关联呢？

金先生在《论真实性与正确性底统一》中说，如果混淆蕴涵与推论，那么“一切正确的‘那么’都成为

了‘正确’的‘所以’了”，“形式的正确性”就会迫使我们“接受我们所不能承认的、事实上是虚伪的结

论”⑧。造成这个结果的根源当然在于蕴涵的正确性和假言命题的真实性都是独立于人的认识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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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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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论“所以”》，《哲学研究》１９６０年第１期。
吴家国：《关于形式逻辑问题讨论的回顾》，《哲学研究》１９７９年第４期。
单继刚：《唯物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重评２０世纪３０年代、５０年代的主要观点》，《哲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刘新文：《逻辑基础问题———一个金岳霖式的回答》，《文史哲》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金岳霖：《论“所以”》，《哲学研究》１９６０年第１期。
金岳霖：《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哲学研究》１９５９年第５期。
金岳霖：《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哲学研究》１９５９年第５期。
金岳霖：《论真实性与正确性底统一》，《哲学研究》１９５９年第３期。



第２８卷 周志荣：理解金岳霖的《论“所以”》

先生讨论的“蕴涵”主要是逻辑的蕴涵（比如“如果ＭＡＰ，且ＳＡＭ，那么ＳＡＰ”），正确的蕴涵（无论逻辑的
还是非逻辑的）并不保证其前、后件是真实的，它的正确性源于它本身的真实性，而它的真实性也不依

赖于前、后件的真实性，而是“根源于客观事物之间的客观关系”①。在形式逻辑中，借助演绎定理，蕴涵

通常可以转化为演绎的推理，因此正确的（或称“有效的”）演绎推理有可能包含假的前提或结论。无论

逻辑的蕴涵还是演绎的推理，它们的根本特征是形式性（ｆｏｒｍａｌｉｔｙ），这意味着，形式逻辑仅仅借助逻辑
蕴涵或演绎推理无法产生认知贡献。

形式逻辑（逻辑蕴涵、演绎推理）是否具有认知贡献？如何具有认知贡献？这是关于逻辑的一个颇

有争议的问题，该问题与逻辑蕴涵或演绎推理的形式性的特征密切相关。逻辑是研究推理的，尤其是演

绎推理，这是共识。但对推理的有效性却一直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遵循了布尔扎诺—塔斯基的传

统，将推理的有效性概念规约为逻辑后承概念，即一个推理是有效的，当且仅当其结论是其诸前提的逻

辑后承，而一个推理的前提和结论之间的逻辑后承关系仅仅依赖于该推理所具有的特定的逻辑形式。

另外一种看法则是将推理和逻辑后承区分开来，强调“推理是一种行动，认知主体借此从对前提的判断

推进到对其结论的判断”，“前者是纯语义关系的问题，后者关注由前提到结论的推进的方式或方法”②。

不难看出，金先生早期的推论思想属于前一种看法，他后期的推论思想则接近后一种看法。

当然，前一种看法一直占据着主流的地位。塔斯基１９３６年在布尔扎诺的后承思想的基础上，借助
模型论语义学的方法刻画了推理的保真性，给出了逻辑后承关系的定义。该定义的要点在于区分逻辑

词项和非逻辑词项，逻辑后承关系只与逻辑词项及其构成的逻辑形式有关。推理的形式有效性与前提

和结论的具体内容无关。塔斯基还饶有意味地总结说：“……区分逻辑的和非逻辑的词项还在澄清‘分

析’概念上发挥本质的作用。但是按照很多逻辑学家的观点，这个概念与‘重言式’概念……被看作是

形式上确切相关的……这个概念对维特根斯坦和整个维也纳学派而言具有根本的重要性。”③在这种意

义上，逻辑是形式的。尽管“形式性”有多重含义或者人们对“形式逻辑”还有其他的理解，但是一般来

说，人们认为它与“分析性”“先天性”“必然性”④“主题中立性”⑤等概念有着相近的含义。此外，至少

如下这一点是明确的：逻辑与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无关，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逻辑关于世界“没有

说出任何东西”⑥，逻辑命题的“真”不依赖于世界如何，对逻辑命题的认识也不依赖于对世界的认识。

同样地，仅仅借助演绎推理也无法增加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因为演绎推理的结论必然地包含在其前提

之中。

科亨与内格尔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曾指出演绎推理存在认知贡献问题，他们称之为“推理悖论”：“如
果在一个推理中，结论并不包含在前提中，它不可能是有效的；如果结论并非不同于前提，它就是无用

的；但是结论不可能包含在前提中并且还具有新颖性；因此推理不可能既是有效的，又是有用的。”⑦亨

迪卡则称此为“演绎之耻”：“演绎推理是‘重言的’或‘分析的’；逻辑真理没有‘经验内容’且不能被用

于做‘事实性的断言’，任何聪明的新人只要基于这两点追问‘演绎推理在何种意义上给我们带来新的

信息’，都会把该问题的紧迫性暴露人前。”⑧形式逻辑的认知贡献问题是由演绎推理的“结论包含在前

提之中”的特性造成，而演绎推理具有这个特性也是因为它是形式的。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国内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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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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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论真实性与正确性底统一》，《哲学研究》１９５９年第３期。
Ｐａｇｉｎ，Ｐ．“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ｅ，２０１２，１８７（３）：８７０．这个认识与国内张建军等人关于“推理”的“双重

语义”的认识是一致的。参见：张建军：《走向一种层级分明的“大逻辑观”》，《学术月刊》２０１１年第１１期；林静霞：《“推理”的双重语义
与逻辑学层级———哈曼与菲尔德之争辨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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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了解上述学术史实，但是形式逻辑的认知贡献问题确实已经被提出来并得到讨论。金先生在《论

真实性与正确性底统一》的开篇处就提道：“周谷城先生的论点原先（１９５６年提出）是就整个的演绎部
分提出的。它涉及的范围广泛，演绎的客观基础问题，演绎起认识作用与否问题，都牵涉到。”①可见，金

先生是清楚这个问题的。更令人惊讶的是，金先生在《逻辑》中其实就曾提到过类似“推理悖论”的现

象：“从心理方面说，或从认识方面说，推论出来的部分或者有‘新’的部分，推论出来的命题或者有‘新’

的命题；但从演绎干部所蕴涵的意义方面说，推论出来的部分或命题都是干部所有或能有的部分或命

题，所以它们不是‘新’的部分或新的命题。”②他承认推论有认知上的贡献，但在那个时候，金先生所持

有的形式逻辑的推论观念当然不足以对此给出合理的说明。他后来区分蕴涵和推论、“如果—那么”和

“所以”，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解决形式逻辑的认知贡献问题，不少国外学者（包括亨迪卡在内）试图借助信息概念说明演绎

推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包含信息的③，国内不少学者则考虑引入辩证法来补充形式逻辑，主张将形式逻

辑发展为辩证逻辑，从而令形式逻辑的“形式”与“内容”相统一。金先生的方案与这些做法都不同，他

既不认为演绎推理或蕴涵本身是有内容的，也不认为需要在形式逻辑之外来解决它的认知贡献问题。

蕴涵和基于蕴涵以及其他逻辑形式的演绎推理本身仍然是纯形式的，它们的正确性或有效性不依赖于

内容的真假，它们本身仍然不足以扩充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有人可能会质疑：作为科学研究核心方法

的“假说—演绎法”，难道不是只使用假说为真的前提推导结论吗？金先生是否将之排除在“推论”之

外？如果是，这算不算金先生的一个失误？因为“假说—演绎法”的基本骨架是演绎，它似乎更能体现

形式逻辑的“认知贡献”。如前所述，金先生的主要目的是区别逻辑的蕴涵和推论，进而说明演绎推理

或形式逻辑如何能够具有认知贡献。按照金先生的看法，推论与蕴涵不同，“推论既然是断定前提的内

容正确性到断定结论的内容正确性的过渡，它就是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④。正确的推论以正确的

蕴涵为基础，进而通常以形式逻辑为基础，但超出这个基础，它还需要推论者对前提做出正确的断定，并

实现从前提到结论的断定的过渡。就“假说—演绎法”而言，它包含了两种蕴涵（令“Ｈ”是假说，“Ｅ”是
用以确证假说的证据）：（１）验证性的蕴涵：“如果Ｈ，那么Ｅ”和“Ｅ”蕴涵“Ｈ”；（２）证伪性的蕴涵：“如果
Ｈ，那么Ｅ”和“非Ｅ”蕴涵“非Ｈ”。前者显然不是形式逻辑的正确蕴涵，但后者是。所以，可以说前者就
是第一节结尾处所说的“别的蕴涵”。如果从金先生的观点看，这两种蕴涵分别对应于：（１’）验证性的
推论：从断定“如果Ｈ，那么Ｅ”和断定“Ｅ”过渡到断定“Ｈ”；（２’）证伪性的推论：从断定“如果 Ｈ，那么
Ｅ”和断定“非Ｅ”过渡到断定“非Ｈ”。这里关于“验证性推论”的阐释是否恰当，可以商榷，不过就金先
生的推论思想而言，可以明确的是：只要是基于（形式）逻辑的蕴涵的推论（比如“证伪性推论”），必须

要从断定前提过渡到断定结论。另外，如前所述，金先生其实并不否认存在其他类型的蕴涵，也没有否

认其他类型的推论（比如“验证性推论”“归纳推论”或“类比推论”等）具有认知价值，但是由于他区分

逻辑的蕴涵和推论的主要目的在于论证形式逻辑本身具有认知贡献，论证其他类型的推论如何具有认

知贡献，对这个目的而言就显得不是那么必要了。

在《论“所以”》的结尾处，金先生说：“世界观与认识这二者和形式逻辑主要的桥梁就是推论形式，

推论形式起极其重要的作用……蕴涵也起很重要的作用……别的逻辑形式或许受世界观的影响少，或

许根本就不受什么影响。但是，它们既然在蕴涵和推论中起作用，间接地它们也是起作用的。形式逻辑

对我们的思维认识的高度逻辑性也是有贡献的，它们的作用也是贯彻到推论或‘所以’中去的。”⑤这段

话的意思可以归结为三点：（１）形式逻辑本身是具有认知贡献的；（２）形式逻辑的认知贡献既需要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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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论真实性与正确性底统一》，《哲学研究》１９５９年第３期。
金岳霖学术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编：《金岳霖文集》（第一卷），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８４３页。
Ｈ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ＮＡＮ．Ｈ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Ｑｕｉｒｏｚ，Ｆ．“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ｏｇｉｃａｎｄｔｈｅ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ｏｇｉｃａｎｄ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ｙ，２０２４，３３（３）：５－６．
金岳霖：《论“所以”》，《哲学研究》１９６０年第１期。
金岳霖：《论“所以”》，《哲学研究》１９６０年第１期。



第２８卷 周志荣：理解金岳霖的《论“所以”》

逻辑形式也需要借助推论；（３）蕴涵和其他形式必须借助推论产生认识上的贡献。蕴涵和其他逻辑形
式都是形式逻辑的主要内容，如果它们本身与人对世界的认识无关，那么将推论与它们区别开来并且强

调推论的认知特征就变得十分重要。可见，金先生区分蕴涵和推论、讨论“所以”，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

为了解答形式逻辑的认知贡献问题。

结论

王路教授的断言是正确的：“金先生的文章得不出否定逻辑的结论。”①金先生并不否认形式逻辑的

命题（蕴涵）以及演绎推理是抽象的、形式的，但是他反对把形式逻辑与人的认识割裂开来，反对那种否

认形式逻辑具有认知贡献的观点。他大概也不赞同用辩证法或其他类型的推论来补充或替代形式逻

辑，以便使形式逻辑与具体内容、与人的认识结合起来。形式逻辑是具有认知贡献的，因为推论在形式

逻辑和人的认识之间架起了桥梁。推论并非完全独立于蕴涵或其他逻辑形式，而是将这些逻辑形式应

用于断定以及断定的过渡，从而令我们可以由关于世界的已有认识逻辑地得到新的认识。在这种意义

上，可以说金先生强调的“推论”就是形式逻辑在具体认识中的应用。所谓“逻辑的应用”，不是简单地

由蕴涵、演绎推理或其他逻辑形式得到它们的实例，而是由基于那些具有这些形式的普遍规律和规则，

由关于世界的已有的断定过渡到新的断定，作为结论的新的断定并不包含在作为前提的已有断定之中。

人们借助推论真正地产生了新的知识。因此，在《论“所以”》中，金先生不仅突出了形式逻辑的认知贡

献问题，而且还基于他的推论思想给出了积极的、肯定的解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ＪｉｎＹｕｅｌｉｎｓＯ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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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ｍａｌｌｏｇｉｃ；ｆｏｒｍａｌｉｔｙ；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责任校对　葛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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